
药学院新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工程方案（试

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使我院青年教师尽快适应和熟悉高等教育教学

工作，提升教学能力和水平，学院开展新教师教学能力提升

工程，实行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成长导师制”，特制定本

方案。 

第二条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成长导师制，由教研室指派

学术造诣高、教学科研经验丰富的优秀资深教师担任青年教

师的成长导师，课程团队充分发挥传、帮、带作用，对青年

教师进行教学能力指导和培养，促进新教师转变角色、适应

教学岗位要求，站稳教学讲台。 

第三条  青年教师成长导师制是教学团队、课程团队建设的

一项重要工作，各教研室、课程团队需重视和加强对青年教

师培养，切实落实青年教师成长导师制。 

第四条  药学院教学办对青年教师成长导师制实施过程中

的教学管理、教学能力、教学实验技能等情况进行协调、督

促。 

第二章  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 

第五条 近三年以来（2020 年 1 月）进入我院，从事教学工

作且无高等学校教师工作经历的 40 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列



为培养对象。今后每年新进教师均自然列入培养对象。 

第六条  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 

（一）尊重指导教师，虚心求教，积极主动地争取成长导师

在思想、业务上的指导，主动向成长导师汇报在教学工作中

的思想情况、教学情况和业务学习情况。 

（二）认真参加各类教育教学培训，完成成长导师布置的课

程助教、观摩听课、集体备课、教学设计、教学演示等任务。 

（三）在成长导师指导下，熟悉掌握教学过程各环节的基本

规范和要求，掌握所承担讲授课程的结构和内容，学会根据

教学大纲组织教学内容，选定参考教材。 

（四）学习成长导师的教学经验，掌握教学方法。对于积极

要求参加教学的新进专任老师，入职后一年两学期内，申请

加入学科背景相关的教研室课程团队，系统地参加提升教学

能力学习，完成 1-2 门课程共 72 课时完整的助教记录、听

课记录、集体备课记录、培训记录、新教师试讲等系列学习，

填写助教教学日历，经课程负责人认定学习周期合格，新进

教师通过教研室组织的试讲考核后，教研室主任确认，学院

认定青年教师 20 课时教学任务，教研室可以新学期开始安

排其承担少量实验课教学任务（20 学时/学期）。同时，新教

师应积极参与导师教学团队的课程建设、课程思政、虚拟仿

真、产教融合、教材编写、课件制作、教改课题申报、教学

设计和教学论文的撰写等专业内涵建设。相关提升学习材料



由教研室或新进教师个人保存，学院抽查。 

（五）指导期满后，应对自己所完成的教学情况进行总结，

提交一份高质量教学总结；鼓励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为第一署

名单位、本人为第一作者撰写、发表 1 篇教学论文。 

第七条  青年教师接受导师指导和培养的时间一般为 1

年。 

第三章  成长导师的选任及职责 

第八条  成长导师应具备的条件 

（一）新教师的成长导师，应为在教学一线工作满十年以上，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原则上为课程负责人。 

（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治学严

谨，具有良好的师德风范；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好，学

术水平高，科研能力强，有较强的指导能力；身体健康，能

够坚持正常工作。  

第九条  青年教师成长导师人选由青年教师所在教研室提

出，经青年教师本人和导师双方同意结对培养，填写《“新教

师——成长导师”结对名单》提交至教学办备案。 

第十条  为保证青年教师成长导师制的培养质量，每名成长

教师原则上每年指导 1 名青年教师，特殊情况最多不超过 3

名。 

第十条  成长教师的职责 

（一）关心青年教师思想修养，通过言传身教帮助青年教师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青年教师树立崇

高的师德，培养青年教师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

爱岗敬业的精神。 

（二）根据青年教师的专业方向、知识结构和拟承担的教学

任务，制定青年教师的培养计划，指定学习相关专业知识，

参加各级培训，从教学方法、讲课技巧及教学工作的各个环

节进行指导（包括撰写教学设计和 PPT、教学演示/示范、辅

导答疑、作业布置与批改、学生的考核与成绩评定及分析，

指导试讲、实验、实习带教、毕业论文/设计、选用教材教参、

备课情况等）。 

（三）每学年对青年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示范，深入青年教师

任教的课堂(实验室)试讲指导不少于 10 学时，听课填写课

堂教学评价。拟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研究计划，有效开展教学

研究工作。 

第十一条 指导青年教师是学院全体教授、副教授的应尽职

责。导师教学工作量学院认定，每指导 1 名年青教师期满合

格，学院年终考核认定 40 标准课时。 

第四章   管理与考核 

第十二条 青年教师的成长导师，应针对青年教师的实际情

况制定该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第十三条 青年教师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培养计划后，填写

《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教师培养情况过程记录》，由教研室



认定，包括培养计划完成情况，教学工作情况（含教学设计、

PPT、助教记录、听课记录、集体备课记录、培训记录、新教

师试讲记录等），教学效果（课堂教学评估成绩或学生对教学

的反映），个人总结。 

第十四条 学院聘请系主任组成考核小组，对青年教师成长

导师制的培养工作进行验收。其主要程序为： 

（一）随堂听试讲课一次，对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效果给出评

价意见； 

（二）抽查《南京中医药大学青年教师培养情况过程记录》，

考核小组经评议后确定成长情况，考核成绩分合格、不合格

两类；  

（三）教研室将考核意见备案，作为胜任教学工作，下达新

学期教学任务的依据。 

第十五条 学院根据考核结果，按合格青年教师每人每年 20

标准课时、成长指导教师每人每年 40 标准课时计算教学工

作量。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应继续参加次年培养，暂时不安排

教学任务，且当年年终考核不得评为优秀。 

第十七条  本方案自下发之日起施行，由药学院教学办负责

解释。 

 

 


